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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房地产发展概况及启示

王 冰 朱爱国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国家，土地奇缺，但新加坡长期坚持“政府分配为主、市场出

售为辅”的原则，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本文对新加坡房地产业发展历程进行

了回顾，对其房地产制度特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房地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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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房地产概况

新加坡的房地产泡沫曾在 1997 年亚洲金融

风暴后破裂。在 2005 年到 2008 年中期，新加坡

的房地产又一度上涨 60%，但在随后的全球金融

危机中，该国房价再度大幅跌落。但近两年来，新

加坡房地产市场又异常火爆，均价 1500 万美元

的高档洋房以极快的速度和令人惊讶的价格被

抢购一空。新加坡楼市价格的基础来源于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新加坡的增加居民计划。新加坡现

有人口 505 万，政府规划 2030 年要达到 650 万，

而这其中要大力吸引投资移民的高资产人士，所

以人口的增长是房产市场稳固上涨的刚性需求。
另一方面，新加坡是被公认最安全、最具价值的

地点之一，新加坡房地产是财富保存与累积的最

佳资产，参与分享亚洲增长的全球投资者都趋向

于在新加坡设立区域办事处或投资优质房地产，

以此来平衡投资组合中高风险的亚洲新兴市场

资产。这几年，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有大

批人到新加坡买房子，导致房价不断上升。目前，

这个岛国与香港正成为世界上楼市最活跃的国

家和地区。
二、新加坡房地产业发展历程

新加坡房地产业发展大致经历四个发展阶

段。
第一阶段是 1959 年至 1964 年。1959 年新加

坡共有人口 158 万，其中 47％的人没有住房。为

了解决居民住房问题，1960 年颁布了《建屋与发

展法》，根据该法令设立了建屋发展局，制定了

“五年建屋计划”，建房速度从原来每年平均建设

1000 多套提高到 10000 多套，到 1964 年底，全国

已有 40 万人住进公共组屋。
第二阶段是 1964 年至 1973 年。1964 年推出

“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组

屋；1965 年创办中央公积金制度，成立中央公积

金局，公积金缴费率随经济和房地产业状况不断

调整，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房屋供给

继续大量增加，房地产业发展资金逐步得到解

决。
第三阶段是 1974 年至 1987 年。这期间居民

房荒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大量高档公寓在市场上

出现。1974 年，成立国营房屋与城市开发公司

（HUDC），专门建设大型五居室套房，凡家庭月收

入在 4000 新元以下者均可购买，使中等收入家

庭可以购买国家提供的公共住宅。这期间，房屋

建设开始向高层化、高密度的方向发展，在满足

居民需要的程度上，新加坡住房自有率达到了

80%，超过了加拿大（78%），澳大利亚（76%），前

联邦德国（76%），英国（71%）和美国（70%）。
第四阶段是 1988 年至今。随着收入水平和

经济的发展，房荒问题得到解决。1987 年，政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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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特准住宅产业计划，放开公积金购买公共住宅

的范围；1989 年 7 月起，开发局把购房登记制度

改为订购制度；自 1989 年起放开 HUDC 套房购

买对象的限制，居民可以随便购买，但是购房价

格与收入相关。购房者受惠范围扩大，房屋质量

普遍得到提升。
三、新加坡房地产制度的特点

（一）组屋制度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计划”。新

加坡政府早在 1960 年便成立建屋发展局，负责

解决公共住房问题，并于 1964 年推出了“居者有

其屋计划”。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如今新加坡已

形成了以公共住房为主、商品房为辅的房地产市

场格局。而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政策上所秉持的

“居者有其屋”的核心理念，也成为亚洲各国解决

住房问题的典范。在过去 50 年中，新加坡政府建

造了近 100 万套公共住房，解决了 82%人口的住

房问题。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将房地产分成相对独

立的两块，一块是完全的商业性住房市场，一块

是组屋市场。因为新加坡 82％的人都有政府提供

的组屋，所以新加坡楼市价格不像香港楼市价格

大起大落，新加坡楼市价格虽然屡创新高，也并

没有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二）完善的土地制度促进了土地综合利用。

新加坡土地所有制度主要有国有和私人所有两

种形式，其中国有土地又可以分为纯国有和公有

两种形式：纯国有土地由作为政府部门所属的土

地局掌管；公有土地由作为半官方机构的法定

局，如建屋发展局、港湾局、民航局以及其它社会

团体掌握和使用。目前，纯国有土地约占 53%，公

有土地约占 27%，私有土地只占 20%左右。根据

《土地征用法》规定，凡为公共目的所需的土地，

政府都可强制性征用。为了防止滥用《土地征用

法》赋予的权力，政府详细规定了征地程序、操作

流程和土地补偿标准。新加坡采用拍卖、招标、有
价划拔和临时出租等方式，将一定年限的土地使

用权出售给使用者。出让后的土地可以自由转

让、买卖和租赁，但年限不变。使用期满后，政府

无偿收回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若要继续使用，

须经政府批准，再获得一个规定年限的使用期，

但须按当时的市价重估地价第二次买地。新加坡

住房按照土地使用权分成三类：永久地契、999 年

和 99 年。组屋和部分房地产商开发的私人公寓

土地使用权限是 99 年，有地的都是永久地契。新

加坡政府规定很严格：只有新加坡公民或者能对

新加坡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才可以买到永久的房

子。
（三）“劫富济贫”的房地产税收是调节贫富

差距的重要手段。新加坡房地产税收政策倾向于

保护弱势群体，主要有四项：一是不动产税。税率

为 23%，其计价的认定是以不动产每年所能获得

的租金总收入计算。空置土地按估计成本的 5%
计，旅馆客房按年总收入的 15%计，旅馆餐饮按

年总收入的 5%计。二是印花税和律师费。税率：

不动产转让差价 9 万元以下为 1%，9-15 万元为

2%，超过 15 万元为 3%。律师费的收取按律师费

用条例，收费根据不动产的价值视不同种类，分

别为 0.15%-0.20%，标的价值在 2000 万元及以上

者，可协商确定。三是开发收益费。变更使用分

区、增加密集率或规划比率等而使土地增值时，

须缴纳增值部分 50%的开发收益费。四是遗产

税。税率按遗留不动产市价估定。不足 50 万元免

税，1000 万元（扣除一切许可费用，许可费扣除上

限为 300 万元。）以内 5%，以上部分为 10%。
（四）强大的中央公积金是房地产金融的坚实

后盾。新加坡住房资金来源构成如下：中央公积金

局和邮政储蓄银行占 80%，商业银行、金融公司、
开发银行、契约基金等机构占 20%。目前新加坡中

央公积金局管理的公积金数额约 600 亿新元，是

新加坡的“最大财东”，每年公积金的运营都创造

数亿元利润。新加坡实行的公积金制度使得国家

“建得起”住房，家庭“买得起”住房。新加坡房地产

金融基本由政府控制，中央公积金局直接行使住

房金融职能，邮政储蓄银行则为住房发展局以投

资政府债券的形式筹集资金。金融机构能够密切

配合政府房地产发展计划，提供种种必要的金融

服务，其经济效益已远远超过住房金融范围。中央

公积金制度不但促进了住房问题的尽快解决，还

推动宏观经济形成了“高积累—高投资—高效

益—高增长”的良性循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蓬

勃发展。
（五）严厉的楼市调控成效明显。虽然新加坡

房组屋住房占 82％，商业性房地产的价格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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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基本没有影响，但新加坡为了保持房地产市

场的稳定发展，十分关心楼市。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三轮冷却措施，旨在

防止中低端市场出现投机行为，这些措施包括征

收新税、提高预付款标准等。2010 年 11 月 25 日，

新加坡政府宣布向私营部门销售大量土地，以进

一步缓和房价。2011 年 1 月又推出新政，包括大

幅调高卖方印花税和下调房贷上限等措施为房

地产市场降温，有效的抑制了私人住宅价格上

涨。根据新加坡国家发展部（MND）的有关数据显

示，私人住宅价格上涨率开始减慢，并在 2009 年

9 月第一组措施执行后持续下降。关于今年新加

坡房地产的发展趋势，人们的一致看法是，政府

的调控政策只会比以前更严厉，出台的措施也更

利民。
四、新加坡房地产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国家，土地奇缺，大量土

地靠填海造田形成。为了保障多数民众的居住

权，新加坡政府主导土地和住房分配的方式成为

合理，采用类似于“共产主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

保证居民的住房供应。因此，照搬照抄新加坡模

式对我国是不适用的，但新加坡在组屋、土地、住
房公积金等方面的管理经验仍对我国房地产业

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保障房建设，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

需求。新加坡土地奇缺，尚能采取组屋制度，保证

了大部分居民有房住。中国的土地资源虽然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新加坡相比，却可以说是土

地资源特别丰富，更有条件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

标。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制度将房地产市场分

成政府保障房市场与商业性房地产市场两块，前

者解决中下收入水平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后者

解决较高收入水平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新加坡

组屋制度有许多值得我们保障房建设借鉴的地

方：一是设立组屋专门机构，二是对公营房屋实

行优惠的土地和金融政策，三是按居民的不同收

入水平，确定住房类别和价格政策。
（二）建立健全土地征收管理制度，促进土地

节约化使用。一是合理使用土地。政府对土地的

用途、期限确定后，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规划和

期限使用，不得蓄意囤地、倒卖。二是合理规划，

确保各个住宅区域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在新加坡不论哪个住宅区学校、医院、工作单

位都比较近，在新加坡如果上班时间超过 20 分

钟，就算很远了，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三是对

土地进行差别定价。政府按照土地的不同用途和

容积率来确定标准价格，再进行公开拍卖。一般

情况下，商业用地比住宅用地价格高，高档别墅

用地比普通住宅用地高。用户若改变土地用途，

政府将收取溢价费。四是改革现行土地使用费管

理制度，将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依赖中解脱出

来，促使其科学合理规划和利用土地。
（三）合理设计房地产税收政策，有效促进社

会公平。在新加坡房地产税收不仅是调控房地产

的重要手段，也是“劫富济贫”的工具。当前，我们

一方面要设计房地产转让不同期限的级差印花

税和级差所得税抑制房地产的过度交易和投机；

另一方面要尽早开征“房屋空置税”和“土地闲置

税”等税种，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有效降

低房产的长期收益预期，促进社会公平。
（四）建立新型住房公积金制度，保证保障房

建设资金来源。当前，影响我国保障房制度的重

要障碍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缺少相应财力。我们可

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在现有住房公积金制度的

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新型住房公

积金除了用于向成员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之外，

也作为政府建设保障房的资金来源。新型住房公

积金制度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所有雇员都必须

参加；二是公积金由公积金管理机构统筹使用，

大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设和个人购房贷款；三是公

积金剩余资金可以购买国债或投资，用于保值增

值；四是财政定期向公积金注资，扩充公积金规

模和实力；五是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提高雇

员缴交率；经济增长缓慢时，降低雇员缴交率，使

得公积金既具有收入功能，又具有一定的调控功

能。
（五）正确定位房地产功能，促进房地产业理

性发展。首先，中国要学习新加坡将房地产看成是

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房地产的首要功能是实

现“居者有其屋”目标，经济则是它的次要功能。第

二，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中央

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减少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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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第三，要灵活运用土地供应调控手段。增加土

地有效供给量，提高中低价位、中小造型、普通商

品房建设用地的比例，完善土地出让招拍挂制度，

用经济手段严厉打击囤地、炒地等违规行为。第

四，要适当限制外国投资者。新加坡 80%以上的房

地产属于政府，外国资本进入需要满足一系列条

件。我国也应该有选择地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房地

产市场，以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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